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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公司经营层启动分拆控股子公司 
境内上市筹划工作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拟分拆控股子公司方大智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智创”）

境内上市，授权公司及方大智创经营层启动分拆方大智创境内上市的筹划工作，

待公司及方大智创经营层完成筹划工作后，公司董事会还需就分拆方大智创上市

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做出决议，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本次拟分拆控股子公司境内上市目前尚不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属

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部分相关条件要求。

未来是否能达到全部分拆上市条件，存在不确定性。 

3、公司本次拟分拆控股子公司境内上市还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公司上市地

交易所及方大智创拟上市地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核准或批准。本次分拆上市事项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5月 14 日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经营层启动分拆控股子公司境

内上市筹划工作的议案》。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结合公司控股子公司方大智创轨

道交通屏蔽门系统产业的发展需要，为促进公司及方大智创业务的共同发展，提

升方大智创的综合竞争力，公司董事会同意筹划方大智创分拆境内上市事项，并

授权公司及方大智创经营层启动分拆方大智创境内上市的筹划工作，包括但不限

于可行性方案的论证、组织编制上市方案、签署筹划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协议、股

份制改造、申请上市辅导、聘请中介机构等与上市相关的事宜，并在制订分拆上



市方案后将相关上市方案及与上市有关的其他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 

本次分拆上市事项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方大智创的控制权，不会对公司其他

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独立上市地位和持续盈

利能力。 

一、拟分拆上市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方大智创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科技南十二路方大科技大厦 5

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海刚 

注册资本：10,5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54254293P 

成立时间：2003 年 9月 22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轨道交通屏蔽门系统设备的研发、销售、技术

服务、智能维护、软件开发；轨道交通屏蔽门多媒体系统、轨道交通智能系统的

研发、销售、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经营进出口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

另行申报）（以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

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轨道交通屏蔽门系统设备的制

造、安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深圳市方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

市方大建科集团有限公司、方大新材料（江西）有限公司间接合计控制方大智创

94.2857%的股权，方大智创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方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550,000 51.0000% 

深圳市方大建科集团有限公司 40,450,000 38.5238% 

共青城盈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00,000 5.7143% 

方大新材料（江西）有限公司 5,000,000 4.7619% 

合计 105,000,000 100% 



公司于 2021年 5月 14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方大建科集

团有限公司、方大新材料（江西）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方大智创合计 10.9375%

的股权对外转让，转让完成后，公司控制的方大智创的股权比例变更为 83.3482%。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17日披露的《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

告》。 

（二）方大智创最近三年业务发展情况 

方大智创主要产品为轨道交通屏蔽门系统和技术服务，是现代化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的必备设施。方大智创的具体业务为轨道交通屏蔽门设备、控制系统、软

件、技术服务及安装。轨道交通屏蔽门系统沿轨道交通站台边缘设置，将列车与

轨道交通站台候车室隔离，具有安全、环保、节能的功能。方大智创集研发、设

计、制造、安装和技术服务为一体，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在国内领先研发了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轨道交通屏蔽门技术。方大智创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经过多年的发展，方大智创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南京、

沈阳、武汉、西安、福州、南昌等城市承建了地铁屏蔽门系统，在国内已开通地

铁运营城市的覆盖率达到 70%以上。此外，方大智创产品不断推向海外市场，已

在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获得多个

项目。目前方大智创屏蔽门系统已在全球 42 个城市的轨道交通中应用。 

二、授权事项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及方大智创经营层启动分拆方大智创境内上市的筹划

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可行性方案的论证、组织编制上市方案、签署筹划过程中涉

及的相关协议、股份制改造、申请上市辅导、聘请中介机构等上市相关的事宜，

并在制订分拆上市方案后将相关上市方案及与上市有关的其他事项提交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筹划控股子公司方大智创分拆上市事项符合公司的战略

规划和长远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做大做强轨道交通屏蔽门系统产业，提高公司以

及方大智创的知名度和市场价值，且不会影响公司对方大智创的控制权，不会对

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实质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授权经营层启动分拆控股子公司方大智创境内上市

事项的筹划工作。 

四、风险提示 

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

定》，如公司本次分拆上市事项首次公告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可能存在因

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导致本次分拆上市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公司本次拟分拆控股子公司境内上市目前尚不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

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部分相关条件要求，未

来是否能达到全部分拆上市条件，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分拆上市尚处于筹划阶段，

待公司和方大智创经营层完成筹备工作后，公司董事会还需就分拆方大智创境内

上市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做出决议，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本次分拆控股子

公司上市还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公司上市地交易所及方大智创拟上市地交易所等

监管机构的核准和/或批准，本次分拆上市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针对上述风险因素，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7 日 

 


